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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上班打牌偷懒
想辞退又苦无依据

律师：完善规章制度，收集违规证据

通讯员 虞毓涵

问：
公司有一名员工，不好好工作，公司想辞退却不知该怎么办？
这名员工叫李某，今年 27 岁，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工龄的技工。

2015年12月，李某应聘到我们公司，刚开始工作挺勤快的，很快就转
正并和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不久，公司发现，李某的牌瘾很大，经常在
上班时间打牌。公司想辞退他，可翻遍了规章制度，才发现对李某的
行为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司该怎么办呢？

东阳某公司老板

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马律师答：
如果公司想以违纪为由解雇李某，需要满足三方面的条件。
首先，公司要有合法合理的规章制度。合法不仅指内容要合法，

而且程序也要合法。内容合法，指的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员工手
册》的规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指的是制定规章制度需要有
相关的民主、公示程序，即企业在制定制度时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全体员工讨论，由职工提出意见和方案。制度经过讨论后，用人单
位需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经过平等协商确定。在确定了规章制度
后，还需要向全体员工进行公示。

其次，公司要有员工违纪的确凿证据。因为对于劳动者是否存在
严重违纪的事实行为，这方面的举证责任主要在用人单位，如果员工
确实存在严重违纪的行为，且公司有相关书面证明，公司才可以单方
面解除。

最后，要有合法的解除程序。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应当事先通知工会以及书面送达劳动者本人。如果劳动者拒签
解除通知，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快递或者挂号信的方式将《解除劳动合

同书通知书》送达员工的居住
地。需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快递
单或者挂号信上注明，内中文件
为《解除劳动合同书》。

因此，你们公司如果想辞退
李某，应先完善公司的规章制度，
并注意在日常工作中收集李某违
反规定的相关证据等。总之，辞
退员工，用人单位应该依法有据，
慎之又慎。

“牛脚汤”成“天价煲”？
索赔后被驳回

有读者问：
前不久，我和3名好友郊游时，来到一家农家菜餐馆吃饭。见其

菜单上推出的特色美食“煲牛脚汤”只需 80 元一份，我当即点了一
份。谁知，老板结账时却称价格为320元，理由是，“煲牛脚汤”为每人
80元，吃饭的一共有4人，所以收了320元。而当我要求老板出示菜
单时，却发现菜单已被掉包。

考虑自己是外来游客，我只好“乖乖”结账，也未向老板索取发
票。事后，因为咽不下这口气，我以老板的行为构成欺诈为由，诉请
法院判令老板给予三倍赔偿。不料，老板却拒不承认我曾在其餐馆
就餐，更不用说拿菜单忽悠一事。

而法院也以我无法提供证据为由，于近日判决驳回了我的诉讼
请求。请问：法院的判决对吗？

本报回答：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

确实有权索要三倍赔偿。
但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欺诈属实，因为《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指
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
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被“宰”，在老板矢口否认时，应提供
证据证明彼此存在消费关系、对方确实存在欺诈行为。正因为你没
有被欺诈的证据，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曾经在所涉农家餐馆就餐，决定
了你的委屈只能“打落门牙
往肚里吞”。

本案也提醒消费者，在
外旅游品尝农家菜时，为维
护自身权益，避免口说无凭，
应当树立证据意识，诸如消
费前对价格表、价目表、宣传
单、广告拍照留存，就餐时进
行必要的录音、录像，买单时
要求商家提供发票等等。

（廖春梅）

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你问我答

实名“遇冷”
贾强 图 吕岩 文

据调查，“快递实名制”实施一年多来，并未严格执行。一些快递公司在揽件时，并不要求寄件人出示有效
证件，对所寄的物品也不加验视，有的甚至在快递单上提前印好“已验视”字样。而有的寄件人出于隐私考虑，
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这也导致快递实名制未能有效执行。这正是：快递有标准，执行遇了冷。破除中梗阻，才
能行得稳。

通讯员 金娜

案情回顾：
前不久，嘉兴南湖的胡女士购买

了一套房子，房子入住时，考虑到安全
问题，胡女士对自家阳台进行了封闭
处理。但物业公司认为，胡女士的封
闭装置为违章设施，便将胡女士起诉
至当地法院。

庭审时，物业公司认为，胡女士在
购房时曾与其签订《前期物业服务管
理协议》，该协议要求业主不得安装雨
棚防盗窗、封闭阳台、露台以及搭建其
他建筑物及构筑物，胡女士违反了当
初的约定，要求其拆除阳台封闭物、恢
复原状。

但胡女士说，她在装修过程中发现，阳台系通往设备间和保姆间的必经之路，若不封闭阳台，
既影响通行安全又不方便，所以才在装修时封闭了阳台。

对于双方的说法，法官到胡女士家中进行了实地调查，到达现场后发现，业主改装的范围未
超越阳台的专属区域。

事后，法院驳回了物业公司的诉求。

法官说法：
首先，该案中，《前期物业服务管理协议》里的关于禁止封闭阳台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该格

式条款排除了业主的主要权利，应属无效。
其次，涉案阳台作为附属房屋主体的特定部分，在构造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应确定为房

屋的专有部分，作为业主依法享有专有所有权，有权对阳台进行合法的支配、使用，因居住安全之
需封闭阳台，其采用方法未损害其他建筑物区分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业主
从事的行为。

再次，胡女士对阳台加以封闭，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房屋部分外观，对建筑物和小区的整体美
观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在建筑物和小区的整体美观和业主的居住利益发生冲突时，业主基于专有
所有权而享有的居住利益，比建筑物和小区的整体美观这样的表层利益等次更高，也更为重大，
应得到优先保护。

自家阳台能不能封
业主物业各不相让
法官实地调查后下判：能封！


